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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除第３章外为强制性。

ＧＢ４０５３《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ＧＢ４０５３．１　钢直梯；

———ＧＢ４０５３．２　钢斜梯；

———ＧＢ４０５３．３　工业防护栏杆及钢平台。

本部分为ＧＢ４０５３《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的第３部分。

本部分是对ＧＢ４０５３．３—１９９３《固定式工业防护栏杆安全技术条件》和ＧＢ４０５３．４—１９８３《固定式

工业钢平台》的修订，修订后两个部分合并为一个标准。

本部分与ＧＢ４０５３．３—１９９３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防护栏杆设置的高度要求和条件；

———修改了对材料的要求；

———修改了扶手设计载荷的规定；

———增加了中间栏杆和立柱的载荷要求；

———修改了防锈及防腐蚀的要求；

———修改了防护栏杆推荐高度及最低高度的规定；

———增加了扶手结构、非圆截面扶手尺寸及扶手周围空间的要求；

———修改了中间栏杆与上下方构件间距的规定；

———增加了立柱安装的要求；

———修改踢脚板结构的要求，增加了踢脚板高度的规定。

本部分与ＧＢ４０５３．４—１９８３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修改了对材料的要求；

———修改了平台设计载荷的规定；

———修改了防锈及防腐蚀的要求；

———修改了平台宽度的规定；

———修改了平台行进方向长度的规定；

———修改了平台上方空间高度的要求；

———增加了通行平台倾角的规定。

本部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负责起草单位：吉林省安全科学技术研究院、长春工业大学、长春工程学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肖建民、曲生、郑凡颖、孙伟、韩连英。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４０５３．３—１９８３，ＧＢ４０５３．３—１９９３；

———ＧＢ４０５３．４—１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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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第３部分：工业防护栏杆及钢平台

１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固定式工业防护栏杆及钢平台的设计、制造和安装方面的基本安全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工业企业内工作场所中使用的防护栏杆及钢平台（另有标准规定的除外）。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４０５３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

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ＧＢ５０２０５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３．１

固定式工业防护栏杆　犳犻狓犲犱犻狀犱狌狊狋狉犻犪犾犵狌犪狉犱狉犪犻犾

永久性安装在梯子、平台、通道、升降口及其他敞开边缘防止人员坠落的框架结构，简称护栏（见

图１）。

３．２

扶手（顶部栏杆）　犺犪狀犱狉犪犻犾（狋狅狆狉犪犻犾）

可供手握作为支撑并有阻挡功能的防护栏杆顶部构件。

３．３

中间栏杆（横杆）　犻狀狋犲狉犿犲犱犻犪狋犲狉犪犻犾（犽狀犲犲狉犪犻犾）

安装在顶部栏杆和地板之间的防护栏杆水平构件。

３．４

立柱（支柱）　狆狅狊狋（狊狋犪狀犮犺犻狅狀）

与平台或其他固定结构连接，支撑防护栏杆的垂直构件。

３．５

踢脚板（档板）　狋狅犲犫狅犪狉犱（狋狅犲狆犾犪狋犲，犽犻犮犽狆犾犪狋犲）

沿平台、通道或其他敞开边缘垂直设置，用来防止物体坠落（或人员滑出）的防护栏杆构件。

３．６

平台　狆犾犪狋犳狅狉犿

在周围区域平面以上有可供人员工作或站立的平面结构。

３．７

固定式工业钢平台　犳犻狓犲犱犻狀犱狌狊狋狉犻犪犾狊狋犲犲犾狆犾犪狋犳狅狉犿

永久性安装在建筑物或设备上供人员工作、休息或通行的钢制平台。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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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１

工作平台　狑狅狉犽狆犾犪狋犳狅狉犿

装有要求的防护装置，供人员进行工作活动的平台。

３．７．２

梯间平台（中间平台，休息平台）　犾犪狀犱犻狀犵（犻狀狋犲狉犿犲犱犻犪狋犲狆犾犪狋犳狅狉犿，狉犲狊狋狆犾犪狋犳狅狉犿）

相邻梯段间供人员休息或改变行进方向的平台。

３．７．３

通行平台（通道）　狑犪犾犽犻狀犵狆犾犪狋犳狅狉犿（狑犪犾犽狑犪狔，狉狌狀狑犪狔）

供人员由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行走的平台。

４　一般要求

４．１　防护要求

４．１．１　距下方相邻地板或地面１．２ｍ及以上的平台、通道或工作面的所有敞开边缘应设置防护栏杆。

４．１．２　在平台、通道或工作面上可能使用工具、机器部件或物品场合，应在所有敞开边缘设置带踢脚板

的防护栏杆。

４．１．３　在酸洗或电镀、脱脂等危险设备上方或附近的平台、通道或工作面的敞开边缘，均应设置带踢脚

板的防护栏杆。

４．１．４　当平台设有满足踢脚板功能及强度要求的其他结构边沿时，防护栏杆可不设踢脚板。

４．２　材料

防护栏杆及钢平台采用钢材的力学性能应不低于Ｑ２３５Ｂ，并具有碳含量合格保证。

单位为毫米

１———扶手（顶部栏杆）；

２———中间栏杆；

３———立柱；

４———踢脚板；

犎———栏杆高度。

图１　防护栏杆示意图

４．３　防护栏杆设计载荷

４．３．１　防护栏杆安装后顶部栏杆应能承受水平方向和垂直向下方向不小于８９０Ｎ集中载荷和不

小于７００Ｎ／ｍ均布载荷。在相邻立柱间的最大挠曲变形应不大于跨度的１／２５０。水平和垂直载荷以及

集中和均布载荷均不叠加。

４．３．２　中间栏杆应能承受在中点圆周上施加的不小于７００Ｎ 水平集中载荷，最大挠曲变形

不大于７５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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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３　端部或末端立柱应能承受在立柱顶部施加的任何方向上８９０Ｎ的集中载荷。

４．４　钢平台设计载荷

４．４．１　钢平台的设计载荷应按实际使用要求确定，并应不小于本部分规定的值。

４．４．２　整个平台区域内应能承受不小于３ｋＮ／ｍ
２ 均匀分布活载荷。

４．４．３　在平台区域内中心距为１０００ｍｍ，边长３００ｍｍ正方形上应能承受不小于１ｋＮ集中载荷。

４．４．４　平台地板在设计载荷下的挠曲变形应不大于１０ｍｍ或跨度的１／２００，两者取小值。

４．５　制造安装

４．５．１　防护栏杆及钢平台应采用焊接连接，焊接要求应符合ＧＢ５０２０５的规定。

当不便焊接时，可用螺栓连接，但应保证设计的结构强度。安装后的防护栏杆及钢平台不应有歪

斜、扭曲、变形及其他缺陷。

４．５．２　防护栏杆制造安装工艺应确保所有构件及其连接部分表面光滑，无锐边、尖角、毛刺或其他可能

对人员造成伤害或妨碍其通过的外部缺陷。

４．５．３　钢平台和通道不应仅靠自重安装固定。当采用仅靠拉力的固定件时，其工作载荷系数应不

小于１．５。设计时应考虑腐蚀和疲劳应力对固定件寿命的影响。

４．５．４　安装后的平台钢梁应平直，铺板应平整，不应有歪斜、翘曲、变形及其他缺陷。

４．６　防锈及防腐蚀

４．６．１　防护栏杆及钢平台的设计应使其积存水和湿气最小，以减少锈蚀和腐蚀。

４．６．２　根据防护栏杆及钢平台使用场合及环境条件，应对其进行合适的防锈及防腐涂装。

４．６．３　防护栏杆及钢平台安装后，应对其至少涂一层底漆和一层（或多层）面漆或采用等效的防锈防腐

涂装。

５　防护栏杆结构要求

５．１　结构形式

５．１．１　防护栏杆应采用包括扶手（顶部栏杆）、中间栏杆和立柱的结构形式或采用其他等效的结构。

５．１．２　防护栏杆各构件的布置应确保中间栏杆（横杆）与上下构件间形成的空隙间距不大于５００ｍｍ。

构件设置方式应阻止攀爬。

５．２　栏杆高度

５．２．１　当平台、通道及作业场所距基准面高度小于２ｍ时，防护栏杆高度应不低于９００ｍｍ。

５．２．２　在距基准面高度大于等于２ｍ 并小于２０ｍ 的平台、通道及作业场所的防护栏杆高度应

不低于１０５０ｍｍ。

５．２．３　在距基准面高度不小于２０ｍ的平台、通道及作业场所的防护栏杆高度应不低于１２００ｍｍ。

５．３　扶手

５．３．１　扶手的设计应允许手能连续滑动。扶手末端应以曲折端结束，可转向支撑墙，或转向中间栏杆，

或转向立柱，或布置成避免扶手末端突出结构。

５．３．２　扶手宜采用钢管，外径应不小于３０ｍｍ，不大于５０ｍｍ。采用非圆形截面的扶手，截面外接圆

直径应不大于５７ｍｍ，圆角半径不小于３ｍｍ。

５．３．３　扶手后应有不小于７５ｍｍ的净空间，以便于手握。

５．４　中间栏杆

５．４．１　在扶手和踢脚板之间，应至少设置一道中间栏杆。

５．４．２　中间栏杆宜采用不小于２５ｍｍ×４ｍｍ扁钢或直径１６ｍｍ的圆钢。中间栏杆与上、下方构件的

空隙间距应不大于５０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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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立柱

５．５．１　防护栏杆端部应设置立柱或确保与建筑物或其他固定结构牢固连接，立柱间距应

不大于１０００ｍｍ。

５．５．２　立柱不应在踢脚板上安装，除非踢脚板为承载的构件。

５．５．３　立柱宜采用不小于５０ｍｍ×５０ｍｍ×４ｍｍ角钢或外径３０ｍｍ～５０ｍｍ钢管。

５．６　踢脚板

５．６．１　踢脚板顶部在平台地面之上高度应不小于１００ｍｍ，其底部距地面应不大于１０ｍｍ。踢脚板宜

采用不小于１００ｍｍ×２ｍｍ的钢板制造。

５．６．２　在室内的平台、通道或地面，如果没有排水或排除有害液体要求，踢脚板下端可不留空隙。

６　钢平台结构要求

６．１　平台尺寸

６．１．１　工作平台的尺寸应根据预定的使用要求及功能确定，但应不小于通行平台和梯间平台（休息平

台）的最小尺寸。

６．１．２　通行平台的无障碍宽度应不小于７５０ｍｍ，单人偶尔通行的平台宽度可适当减小，但应

不小于４５０ｍｍ。

６．１．３　梯间平台（休息平台）的宽度应不小于梯子的宽度，且对直梯应不小于７００ｍｍ，斜梯应不

小于７６０ｍｍ，两者取较大值。梯间平台（休息平台）在行进方向的长度应不小于梯子的宽度，且对直梯

应不小于７００ｍｍ，斜梯应不小于８５０ｍｍ，两者取较大值。

６．２　上方空间

６．２．１　平台地面到上方障碍物的垂直距离应不小于２０００ｍｍ。

６．２．２　对于仅限单人偶尔使用的平台，上方障碍物的垂直距离可适当减少，但应不小于１９００ｍｍ。

６．３　支撑结构

平台应安装在牢固可靠的支撑结构上，并与其刚性连接；梯间平台（休息平台）不应悬挂在梯段上。

６．４　平台地板

６．４．１　平台地板宜采用不小于４ｍｍ厚的花纹钢板或经防滑处理的钢板铺装，相邻钢板不应搭接。相

邻钢板上表面的高度差应不大于４ｍｍ。

６．４．２　工作平台和梯间平台（休息平台）的地板应水平设置。通行平台地板与水平面的倾角应不

大于１０°，倾斜的地板应采取防滑措施。




